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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局 12005-1  工作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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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a. 通知工 務

段 ( 或 中

心)、監督單

位及承包商

配合辦理。 

8.改善本身缺失並督導監督單

位及承包商施行缺失改善

(含矯正與預防措施)。 

9.改善本身缺失並督導承包商施行缺失

改善(含矯正與預防措施)。 

10.施行缺失改善(含矯正與預

防措施)。 

11.缺失改善(含矯正與預防措施)施

行完成後提報「不定期工作督導/

稽核回復表」，現場勘查部分應附

「矯正與預防照片黏貼表」。 

 13.複核。 

 14.核准。 

15.核備。 

1. 由局本部依「養護督導考評要點」辦理

複評，以取代定期性工作督導，並得視工

作品質、重大缺失或業務需要辦理不定期

工作督導。 

2. 不定期工作督導作業施行前，將督導行

程及配合事項，以書面通知受督導單位，

提供必要之配合及協助，並副知督導小組

及相關單位。 

3.依工作實際情形，以現場勘查、查閱文件、
文件紀錄及詢問等方式辦理。 

 12.初核。 

6.有無缺失或 

不符合情形？ 

有 

7.改善本身缺失並責請工務

段（或中心）督導監督單

位及承包商施行缺失改善

(含矯正與預防措施)。 

7a.紀錄函送工務

段（或中心）

監督單位及承

包商後建檔結

案。 

無 

5.督導結果作成紀錄函送受督導分局。 

4.不定期工作督導作業完成後召開檢討

會，發表督導意見並做意見溝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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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是否有缺失或不符

 

 

程序局 12005-2  工作稽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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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矯正與預防措施完成後

提報「不定期工作督導/

稽 核 回 復 表 」（ 局 表

12005C）附「矯正與預防

照 片 黏 貼 表 」（ 局 表

12005D）。 

1.由分局依「養護督導考評要點」辦理初評，以取代定期性工作稽核，

並得視工作品質、重大缺失或業務需要辦理不定期工作稽核。 

2.不定期工作稽核作業前擬訂「不定期工作稽核執行計畫表」（局表

12005F），明列稽核範圍、稽核小組成員、執行日期等，簽請分局長

核定後函送受稽核單位；並副知稽核小組及相關單位。 

4.不定期工作稽核作業後，由稽核人員填具「不定期工

作督導/稽核查對表」（局表 12005A）。 

5.由稽核小組領隊，召集受稽核單位之相關人員舉行稽核後會議；稽核

結果作成「不定期工作督導/稽核紀錄表」(局表 12005B)，函送受稽

核單位，並副知稽核小組及相關單位。 

3.執行不定期工作稽核。 

是

11.建檔結案。 

否 

10.核准。 

2a.提供稽核作

業相關配合

及協助。 

7.施行缺失或不符合改善（含

矯正行動與預防措施）。 

8.是否期限
內改善 

9a.無正當理由且未經核准展延期限
者，應依契約相關罰則辦理。 

是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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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局 12005-3  工作品質查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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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查證人員應事先充份瞭解契約

相關規定，並列舉查證項目、

查證方式及所依據之文件，以

資查證時有所遵循。 

2.執行工作品質查證時，應針對所

列舉之查證項目，以現場查

看、審閱或詢問之方式，確認

其作業是否正確符合要求；查

證時若有疑問，應先洽請受查

證單位人員澄清確認。如有必

要，查證人員得隨時增列查證

項目。 

3.查證作業完成之日起 3 個工作

天內，提出「工作品質查證紀

錄表」（局表 12005G）陳主管核

閱後，送受查證單位。 

9.建檔結案。 
否 

是 

4.有無缺失或不符合 

4.1 缺失無法立即改善 

5.限期請受查證單位施行矯正與預防措施。如

未能於期限內完成矯正與預防時，受查證單

位應以書面向查證單位敘明原由及預訂完

成期限，並由查證單位審查其正當性核准展

延改善之期限。 

6.施行矯正與預防

措施。 

7.填妥「工作品質查證回復
表」（局表 12005H）附現
場缺失部分之「矯正與預
防照片黏貼表」（局表
12005D）送查證單位。 

8.評估是

否接受 

否 
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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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局 12005-4  工作抽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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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委辦監督時，監督單位應依照核定

之ȹ工作監督計畫ȹ內「工作抽查

程序及標準」辦理工作抽查；自辦

監督時，以每 5個工作天或每週至

少辦理 1次工作抽查為原則。 

2.有無缺失或

不符合？ 

4.複驗 

5. 建 檔

結案。 

3.立即施行矯正措

施並申請複驗。 

無 

有 不合格 

合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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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局 12005-5  矯正與預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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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b.就〝矯正與預防事項〞

之發生原因詳予調查

及檢討，並採取適當之

矯正與預防措施。 

1.經不定期工作督導、不定期工作稽核或工作

品質查證發現主要缺失時，統由分局稽核單

位或查證單位逐項填寫「矯正與預防追蹤報

告表」(局表 12005J)陳分局長核閱後，送交

受督導（或受稽核或受查證）施行矯正與預

防措施。 

3b.規定期限內

回復執行情

形。 

6.審定 

可結案 

持
續
追
蹤 

2a.就〝矯正與預防事項〞

之發生原因詳予調查

及檢討，並採取適當之

矯正與預防措施。 

4b.施行矯正與預防行

動證實，記錄於「矯

正與預防追蹤報告

表」送工務段(中心)。 

3a.規定期限

內回復執行

情形。 

7.相關資料陳分局長

核可後送受督導

（或受稽核或受查

證）單位，並副知

相關單位；工作督

導所列部分報局核

備。 

4a.施行矯正與預防行

動證實，記錄於「矯

正與預防追蹤報告

表」。 

5.評估 


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

不定期工作督導/稽核查對表 
 督導/稽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督導/稽核編號:                第   頁 共   頁 

項次 項               目 督導/稽核結果 

   

督導/稽核人員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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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

不定期工作督導/稽核查對表（續前頁） 
第   頁 共   頁 

項次 項               目 督導/稽核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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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

不定期工作督導/稽核紀錄表 

督導/稽核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頁 共   頁 

一、採購名稱： 

二、督導/稽核日期： 

三、督導/稽核地點： 

四、督導/稽核範圍（或主題） 

五、承包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名稱) 

 
     

 

 
     

 

       

六、監督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名稱)  

 
     

 

     

七、工務段（中心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名稱) 

 
     

 

 
     

 

       

七、養護工程分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名稱) 

 
     

 

 
     

 

       

八、督導/稽核小組： 記錄： 
  

 督導/稽核人員：    

 
     

 

 
     

 

 召集人/領隊：             
 

     

     

局表 12005B 

版本：4（115.06） 


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

不定期工作督導/稽核紀錄表（續前頁） 
第   頁 共   頁 

九、督導/稽核情形及結果： 

 

十、改善期限：  

 

註：1.自辦監督時，監督單位欄以斜線劃除。 

    2.工作稽核時，養護工程分局欄以斜線劃除。 

局表 12005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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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

不定期工作督導/稽核回復表 
督導/稽核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填報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頁 共   頁 

採 購 名 稱  

承 包 商  監 督 單 位  

工務段（中心）  

項次 缺失或不符合 改善情形 備註 

    

局表 12005C 

版本：4（115.06） 



 
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

不定期工作督導/稽核回復表（續前頁） 
     第   頁 共   頁 

項次 缺失或不符合 改善情形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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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

矯正與預防照片黏貼表 

督導/稽核/查證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頁共   頁 

改
善
前 

缺失項次及說明： 

(照片黏貼處) 

改
善
後 

說明： 

(照片黏貼處) 

註：附改善前、後同一角度拍攝之彩色照片並加說明且留存日期。 

局表 12005D 
版本: 4（115.06） 


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       區養護工程分局 

不定期工作稽核執行計畫表 
    年  月  日 

稽核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頁 共   頁 

一、採購名稱： 

二、受稽核單位： 

三、稽核範圍： 

四、稽核小組： 

領隊： 

人員： 

五、稽核日期： 

六、稽核後會議： 

時間： 

地點： 

稽核單位： 分局長： 

局表 12005F 

版本：4（115.06） 


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   區養護工程分局 

工作品質查證紀錄表 
查證編號:               第   頁 共   頁 

一、採購名稱： 

二、查證時間： 

三、查證地點： 

四、查證單位： 

五、受查證單位： 

    □承包商： 

    □監督單位： 

六、查證項目： 

七、查證方式： 

八、依據文件： 

九、查證情形： 

十、查證結果：本紀錄表影送受查證單位，並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□未發現缺失及不符合，本紀錄表建檔存查，並影送受查證單位存參。 

□查證情形第         項，訂於   年   月   日進行複查。 

□查證情形第         項，受查證單位已立即矯正。 

□查證情形第          項，請監督單位於   年   月   日前、第         項請承包商

於   年   月    日前完成矯正與預防措施，並填妥「工作品質查證/抽查回復表」（局

表 12005H）附現場缺失部分之「矯正與預防照片黏貼表」（局表 12005D）送查證單位。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 

查證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查證單位主管： 

如未能於期限內完成矯正與預防時，受查證單位應以書面向查證單位敘明原由及預訂完成期

限，並經由查證單位審查其正當性核准展延改善之期限。 
 

局表 12005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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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   區養護工程分局 

工作品質查證/抽查回復表 
第   頁 共   頁 

一、查證/抽查編號: 

二、規定回復期限：   年   月   日 

三、回復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受查證/抽查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四、查證/抽查單位評估： 

      (一)經   年   月   日矯正與預防措施行動證實情形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(二)評估： 

□接受；本次查證/抽查相關資料建檔存查，回復表影送受查證/抽查單位。 

□不接受； 

1.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請再行辦理矯正與預防措施，於   年   月   日前另填回復表送查證/

抽查單位。 

 

 

查證/抽查人員： 

五、查證/抽查單位主管：  

 

局表 12005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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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   區養護工程分局 

工作抽查紀錄表 
   年  月  日 

第   頁 共   頁 

採購名稱： 抽查編號  備註 

抽查項目 地  點（樁號） 抽查結果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抽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  抽查單位主管： 

 

 
註：表格內容及格式係暫定，得依工作標案性質修正調整之。 

局表 12005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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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   區養護工程分局 

矯正與預防追蹤報告表（首頁） 
報告表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發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一、督導/稽核/查證編號： 

二、執行矯正與預防單位： 

三、回復期限： 

四、矯正與預防事項： 

     

稽核/查證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分局長： 

五、回復：（執行矯正與預防措施單位填寫） 

(一) 發生原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 矯正措施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三) 預防措施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： 

註：本報告表共 2 頁，首頁由稽核或查證單位填寫及核章並陳分局長核定後簽發；續頁由施行矯正與預

防措施行動證實單位填寫及核章後，併首頁以西式裝訂加蓋騎縫章，依程序提報評估及審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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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   區養護工程分局 

矯正與預防追蹤報告表（續頁） 
報告表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證實：（施行矯正與預防措施行動證實單位填寫） 

經   年   月   日施行矯正與預防措施行動證實，情形說明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： 

七、評估：﹝工務段（或中心）填寫﹞ 
□可予結案。 

□需另簽發「矯正與預防追蹤報告表」；理由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： 

八、審定：（分局填寫） 
□應予結案。 

□另簽發「矯正與預防追蹤報告表」。 

□其他： 

稽核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分局長： 
註：本報告表共 2 頁，首頁由稽核或查證單位填寫及核章並陳分局長核定後簽發；續頁由施行矯正與

預防措施行動證實單位填寫及核章後，併首頁以西式裝訂加蓋騎縫章，依程序提報評估及審定。 

局表 12005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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